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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百十四年度中央及地

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以下

簡稱籌編原則）明文指出，為

妥善運用整體資源、加強財務

管理，使地方政府預算收支之

編製有所準據，特依預算法第

32 條第 1 項、地方制度法（以

下簡稱地制法）第 71 條第 1 項

及財政收支劃分法（以下簡稱

財劃法）第 35 條之 1 第 1 項規

定訂定籌編原則。本文主要係

簡述在現行地方預算籌劃及擬

編相關法制作業規範下，嘉義

縣（以下簡稱本縣）於年度預

算編列時如何遵循法規，讓預

算籌編流程順暢，有效完成總

預算籌編作業。

貳、預算籌編作業依

法有據

一、法制基礎與準用關係

預算法第二章專章「預算

之籌劃及擬編」，內容包括第

28 至 47 條條文，雖適用於中

央機關，惟依該法第 96 條規

定，地方政府預算另以法律定

之，前項法律未制定前，準用

本法之規定。有關「準用」一

詞，係指就某事項所定之規定，

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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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向來依循法制作業基礎，精進總預算籌劃及擬編作業，恪遵財政紀律，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以推動各項施政建設。本文即以 114 年度總預算籌編為例，簡述本府在制度規

範下如何展開預算編製工作，並提出未來可行之精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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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其他事項之謂，換言之，

準用非完全適用所援引之法

規，僅在性質容許之範圍內類

推適用。

二、地制法與預算法的位

階互補

地制法因應地方業務屬性

訂有與地方預算相關之規定，

其中與上開預算法「預算之籌

劃及擬編」專章相關之條文，

僅有第 40 條第 1 項及第 71 條

（表 1）。依地制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地方制度依本法之

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法令之規定」，故地方預算

應優先適用地制法之規定，而

地制法未規範之地方預算籌劃

及擬編作業程序，則以準用預

算法規定辦理。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以

下簡稱主計總處）訂

定預算籌編一致規範

主計總處每年依實務作業

需要，並參酌中央各主管機關

與各地方政府意見，訂（修）

定預算編製相關規定，且彙集

成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提供

中央各機關及各地方政府依

循。不僅協助一致化實務操作，

更對於文官輪調所帶來的經驗

落差提供有效指引，對地方政

府而言，該手冊確實為編製預

算最實用的工具書。

參、中央及地方政府

預算籌編原則及

編製指引說明

一、中央政府預算編製依據

依預算法第 32 條第 1 項

地方制度法 預算法

第 40 條第 1 項

直轄市總預算案，直轄市政府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前送

達直轄市議會；縣（市）、鄉（鎮、市）總預算案，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二個月前送達縣

（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直轄市議會、縣（市）

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審

議完成，並於會計年度開始十五日前由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發布之。

第 46 條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與附屬單位預算及其綜計表，經行政院會

議決定後，交由中央主計機關彙編，由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

始四個月前提出立法院審議，並附送施政計畫。

第 71 條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與

特別預算收支之籌劃、編製及共同性費用標準，除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外，應依行政院訂定之中央暨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

則辦理。

地方政府未依前項預算籌編原則辦理者，行政院或縣政府應

視實際情形酌減補助款。

第 32 條第 1 項

各主管機關遵照施政方針，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預算籌編原

則及預算編製辦法，擬定其所主管範圍內之施政計畫及事業

計畫與歲入、歲出概算，送行政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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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第 1 項及第 71 條與預算法相關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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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中央各主管機關應遵照

施政方針，並依行政院核定之

籌編原則與預算編製辦法，編

列施政計畫、事業計畫及歲入

歲出概算，送交行政院。以 114

年度為例，主計總處依據相關

規定訂定「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

與籌編原則，並以行政院函分行

各機關，作為編列預算之依據。

二、地方預算編製規範

地方層級預算編製，依籌

編原則第 4 點第 13 款規定，中

央與地方共同性質的支出及社

會福利措施，應依法律及行政

院核定之一致標準編列。若有

特殊情形，須報由上級政府通

盤考量或協商決定。為統一規

範地方預算編列一致性，主計

總處訂定「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

編製要點」（以下簡稱編製要

點），供地方各級政府遵循。

肆、嘉義縣總預算籌

劃與擬編實務

一、預算案籌劃機制

為讓預算之編列和審議

有明確的期程，本縣每年由本

府主計處統籌訂定總預算案

編製作業日程表，並依編製要

點規定召開年度計畫及預算

審核會議（以下簡稱審核會

議），審核會議由本府財政稅

務局、主計處、綜合規劃處組

成之，並由秘書長召集，共同

審查收支核計情形及處理意

見、各類支出分配比例及優先

順序、各機關施政計畫及歲出

額度與預算收支差短之彌平。

本縣總預算區分為基本需求

及中央計畫型補助款〈含配合

款〉暨重要施政計畫，其中中

央計畫型補助款〈含配合款〉

係依中央政府核定計畫補助

公文，核實編列補助款及縣配

合款，爰以下就基本需求及重

要施政計畫預算之核列進行

簡要說明。

二、基本需求額度之核列

計算公式化

以 114 年度為例，本府主

計處於預算籌編初期，採行「先

減法、後加法」方式設算各機

關之基本額度。首先，將 113

年度預算扣除一次性經費、重

要施政項目與其他特殊性支出

等，作為上年度之基本額度基

準，接續再加計 114 年度新增

或持續性支出項目，包括：收

支對列、公教人員退休撫恤給

付、縣負擔之人事費用、延續

性計畫分年預算等支出項目，

核定 114 年度各機關單位歲出

之基本額度，作為預算籌編之

依據（下頁表 2）。

三、先期審查作業制度化

本府預算籌編作業依相關

要點規定，針對各類須事前審

查之計畫，由專案小組進行先

期審查。其中，由本府人事處

組成專案小組，負責審查各機

關編制員額（含約聘僱）、出

國計畫及赴大陸地區計畫；本

府綜合規劃處負責重大施政計

畫之優先排序與初步審查。至

於公務車輛新購、汰換及電腦

資訊等計畫，則由各機關提出

預算需求，由本府主計處彙整

後提報審核會議統一審查。此

先期審查制度有助於預算編製

前釐清資源配置重點，提升審

議效率與計畫合理性。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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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嘉義縣 11 4 年度

預算編列精進作為

一、簡併計畫以提升效益

為因應預算法第 63 條對

跨計畫經費不得互用之限制，

並改善預算執行彈性不足、行

政作業繁複等問題，本府於

114 年度預算編製作業中推動

工作計畫簡併，將性質相近、

目標重複者整併為單一計畫，

並改採設立分支計畫方式執

行，兼顧法制規範與資源彈性

運用。本次共計簡併 51 項工

作計畫，有效減少行政作業負

擔，提升資源整合效益與施政

靈活性。

二、車輛保險費標準核實

編列

為落實籌編原則對地方預

算一致性規範要求，本縣公務

車輛保險費依「共同性費用編

列基準表」編列預算，惟實務

執行時，各單位缺乏統一投保

標準，部分費用甚至超出預算

額度，須由其他經費調整支應。

為使預算執行具一致性，爰由

車輛管理單位彙整所屬車輛資

料，訂定明確投保標準並納

入預算編列說明中據以核實列

支，且採統一加保機制，不僅

未增加經費負擔，對於提升保

險保障範圍，強化預算編列之

準確性與執行效能，實現妥適

與透明，亦有相當助益。

三、簡化重大施政計畫先

期審查流程

本縣重大施政計畫之先

期審查作業原均由綜合規劃處

專 題

表 2　嘉義縣政府 114 年度歲出概算基本額度分析表

機關（單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分支

計畫）－用途別

113 年度預算 114 年度預算

原預

算數

(A)

一般性補

助款指定

項目、專

款專用、

計畫型補

助款及配

合款

(B)

收支

對列

(C)

公教

人員

退休

撫卹

給付

(D)

縣負

擔人

事費

（含

約聘

僱人

員）

(E)

一次

性經

費

(F)

延續

性畫

分年

預算

(G)

縣長

重要

施政

項目

(H)

縣負

擔臨

時約

聘

（僱）

及臨

時人

員 (I)

其他 (J)=(A)-
(B)-(C)-(D)-
(E)-(F)-(G)-

(H)-(I)

收支

對列

(K)

公教

人員

退休

撫卹

給付

(L)

縣負

擔人

事費

（含

約聘

僱人

員）

(M)

延續

性計

畫分

年預

算

(N)

縣

負

擔

約

用

人

員

(O)

○○○－人事費 　 　 　 　 　 　 　 　 　 　 　 　 　 　

○○○－業務費 　 　 　 　 　 　 　 　 　 　 　 　 　 　

： 　 　 　 　 　 　 　 　 　 　 　 　 　 　

○○局（處）合計

資料來源：嘉義縣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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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由於計畫評估涉及諸多

不確定因素，且匡列之概算額

度往往難以滿足機關需求，實

務上係依據上年度預算額度採

「先減後加」匡列分配，再按

優先順序審查計畫與預算。為

簡化繁瑣審查流程及縮短作業

時程，針對部分單位，如本府

教育處預算，以地方教育發展

基金規模反推公務預算額度，

免除先期計畫各細項審查，本

府社會局部分，則是將預算數

區分為中央款（含縣配合款）、

縣款等區塊，審核會議只針對

縣款支應社會福利預算匡列數

進行討論，並請前開機關於核

定額度範圍內，自行依業務需

要調整編列，藉此縮短會議時

間，提高審查效率。

陸、後續精進與未來

展望

一、引入數位治理工具

因應 AI 時代來臨，善用

資訊工具應可有效提升作業

效率，未來本府可朝擴大導

入 e 化預算試算平臺資料可視

化工具方向努力，應有助於獲

取即時資訊、做好橫向溝通，

滾動式檢討機制，提升預算籌

編作業品質與時效，進一步確

保資源有效配置並發揮預期 

效益。

二、擴大專案小組機能與

納入外部專業意見

目前本府除既有的出國計

畫等審查小組外，未來可考量

依各項重要計畫類別成立專責

審查小組，並邀集專家學者參

與，提升計畫規劃層次，與經

費編列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因應財劃法修法挑戰

隨著中央完成財劃法修

法，對本縣影響是複雜且多層

面的，因受財源結構改變影

響，本府宜在自籌財源短絀與

新財政責任下，提出調適方案，

確保預算籌編工作之穩定與法

遵。此外，本府除賡續配合中

央計畫補助核定情形匡列預算

外，對於重要施政政策可行

性與效益性更應審慎評估與規

劃，並積極尋求適合的發展策

略，朝財政自我負責，落實將

錢花在刀口上方向努力。

柒、結語

本縣整體財源相對有限，

然而肩負的治理責任與公共服

務需求卻日益提升。在此背景

下，本府仍賡續於預算籌編作

業中檢討制度彈性與治理創

新，落實預算法之遵循與財政

透明原則，亦透過流程簡化與

數據輔助決策，有效提升預算

編列之效率與政策資源配置的

精準度。

展望未來，本府將持續在

現有制度基礎上，深化預算管

理制度之優化，導入更多數位

工具與績效導向機制，以建立

永續、精準且具回應性的地方

財政運作模式，進一步支撐財

政穩健，實現均衡發展與公共

利益之最大化。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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